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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New gTLDs開放目的 

 ICANN為了促進網域名稱市場的自由競爭並 提供多樣化

的網路服務，於2011年6月宣布開放New gTLDs的申請。

這項變革對企業而言，被視為是加強品牌控制、行銷推廣

產品及服務的絕佳機會，因為任何一個New gTLD都有可

能成為下一個.com，為企業帶來源源不絕的商機與財富。 

  任何企業、組織、城市和社群均可提出申請。 

 共有來自60多個國家及地區計1,930件申請案。 

 第一輪我國申請了:「.acer」、 「.htc」、 「.taipei」..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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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New gTLDs申請流程 
處理原則： 

• 該計畫依其管控時程進行。 

• 公佈日期9個月後，異議期限結束。 

• 首先公佈國際化域名(IDNs)的初步評估，以強調全球公共利益和國際推廣的承諾。 

• 北京會議後，始辦理合約簽訂及授權。 

• 限制每年1,000件的授權，以確保流暢和穩定授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 gTLDs申請流程圖(資料來源：ICANN網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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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New gTLDs申請案類型 

類型 案件數量 例如 

品牌(BRAND GTLDS) 約660件 .art、 .coffee、.hotel、.music、 

.office…… 

城市域名(CITY TLDS) 約40件 .berlin 、.london、.taipei、.tokyo...… 

地理/文化(GEO/CULTURAL) 約30件 .africa、.irish、.kiwi、.okinawa…… 

通用(GENERIC) 約500件 .art、 .coffee、.hotel、.music、 

.office….. 

國際化域名(IDNS-

INTERNATIONALIZED 

TLDS-NON  LATIN SCRIPT) 

約110件 .政府、.公司、.机构、 

.ポイント、.닷컴、.संगठन…. 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際域名(INTERNATIONAL 

TLDS-LATIN/ASCII 

CHARACERS) 

約60件 .rich、.rest、.soy、.whoswho…… 

註：因200多個通用字串出現重覆申請加上撤回案件，爰目前總案件不足1,930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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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New gTLDs申請案分析 

商標品牌申請案件近半 

許多企業將此波申請，除視為強化網路品牌之良機，
亦為品牌保護預做準備。 

部分通用字申請競爭激烈 

約200多個通用字串出現有多個申請人申請之情形，
如.app有13組申請、.art有10組申請等。 

中國大陸申請踴躍 

相較於臺灣申請4個New gTLDs，中國大陸申請了約
80餘個，更彰顯其網路業者將與歐美先進國家競爭之
企圖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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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頂級域名之管理 

  ccTLD域名之管理，國際上大致有下列三種管理模式 

 低度管理：由市場自律機制運作(歐、美多數國家) 

 中度管理：導入法令，監督輔導(我國) 

 高度管理：制定法令規定，高度管制(中國、韓國) 

  gTLD全球目前共22個，各註冊管理機構(Registry，為單

一公司或組織)都必須通過ICANN董事會同意並簽約，必
須接受ICANN的監督與管理。 

 此波New gTLD申請，(依ICANN「申請人指導手冊」規
定) 除申請地理、城市名稱之域名需有政府支持文件--「

同意函(Letter of Support)」或「不反對函(Letter of Non-

objection)」外，對於申請其他類頂級域名則無此要求，
爰大多數國家政府對國人申請此類域名並未有特別意見。 

 

      



 7 

六、 New gTLDs之監理思維 

 鑒於New gTLDs申請案的暴增，勢必對網際網路世界帶來

巨大的影響，面對需與全球互連並具特殊性的網際網路域

名業務，的確考驗監理機關的思維。 

 對國內申請各類New gTLDs制定合宜的規管方式，應考量

符合國際監理慣例及促進國內網際網路註冊業務的發展。 

 對首都城市名稱「.taipei」及商標品牌類別域名「.acer  」

、 「.htc」等是否納入監理範疇，及採何種監理方式等，

本會刻正蒐集相關部會及外界意見，審慎研議監督及輔導

辦法相關條文修正必要性，俾符合監理域名的公平性及一

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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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議題探討 

 如何提升我國企業對域名之重視及保護？ 

 國內申請New gTLDs，如僅供其企業或機關(構)使用，

是否宜不納入監理範圍？ 

 國內申請New gTLDs，如對外經營業務，與「.tw」規模

相當時，就公平性及一致性，是否宜納入監理範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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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完 畢 

敬請指教 ! 


